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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
承辦人：科員 羅珮瑋
電話：04-22289111-55732
電子信箱：peiwei2019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月9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人字第114000250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 (387040000E_1140002503_ATTACH1.pdf、

387040000E_1140002503_ATTACH2.odt、387040000E_1140002503_ATTACH3.odt、
387040000E_1140002503_ATTACH4.odt、387040000E_1140002503_ATTACH5.odt、
387040000E_1140002503_ATTACH6.pdf、387040000E_1140002503_ATTACH7.odt、
387040000E_1140002503_ATTACH8.pdf、387040000E_1140002503_ATTACH9.pdf)

主旨：為辦理本府本（114）年模範公務人員選拔及公務人員傑

出貢獻獎（團體獎）薦送作業，請於114年1月14日(星期

二)前將遴薦資料(一式8份)，免備文送本局辦理，電子檔

請先E-mail至承辦人信箱(peiwei2019@taichung.gov.

tw)，逾期不予受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114年1月7日府授人考字第114000466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檢附上開函文、遴薦清冊、遴薦表、具體事蹟簡介表(含範

例)及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個人組專業屬性類別之範圍及相

關人員對照表各1份。

正本：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、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
臺中市各市立幼兒園(不含和平區)

副本：本局人事室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40000217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1/0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